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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研究》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特点出发，就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立
法成因、限制方式、制度内容、相关公约以及特殊情况下的责任限制等问题展开全面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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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，并对英国、美国等有关国家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进行比较研究，同时结合我国
《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》，探讨建立较为完善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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